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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广交舟团〔2023〕3 号

关于第 135 届广交会出口展参展

申请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商务局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、相关企业：

第 135 届广交会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现已启动。现将浙江

省交易团《关于第 135 届广交会出口展参展申请工作的通知》

（春广交浙团〔2024〕1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按此通知要求做好

展位申报工作，同时结合我市分团实际，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位申请条件

（一）企业须依法取得法人营业执照。

（二）品牌展位参展企业应持有所有人为中方法人或自然

人的有效境外注册商标，其对应展区相关商品近两年平均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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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不低于该展区品牌展位申请企业最低出口额标准（详见广交

会官网）。

（三）一般性展位参展企业对应展区出口金额须达到以下

最低标准：非流通型企业 75 万美元（含）以上，流通型企业

150 万美元（含）以上，出口额核定依据为海关统计数据。

（四）流通型企业有联营或供货单位的，受大会规定一个

展位不能联营的限制，其联营或供货单位必须在申请参展企业

中有代理出口，代理出口额度参考广交会出口额标准。

二、申请及审核程序

（一）品牌展位确认申请，于 11 月 30 日前完成。本届广

交会仅对企业自愿申请退回和大会收回的品牌展位进行调整

安排。

（二）一般性展位申请，于 12 月 10 日前完成网上申报。

在“参展形式”一栏按需选择“线上线下均参展”或“仅线下

参展”，逾期将不再办理。

（三）线上参展申请，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。网上

申请时需勾选“仅线上参展”选项。

（四）企业在完成网上登记的同时，要向辖区商务部门提

出书面参展申请。同时在线打印参展申请表，连同工商营业执

照、企业海关编码对应的海关报关注册登记证书等材料扫描

件，于申报截止日期前电子版本分别报市交易分团和企业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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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职能部门备案。

（五）市分团对网上申请企业进行汇总，根据属地管理原

则，将申报企业分发至各县（区）商务局或功能区商务主管部

门进行初审，按照大会相关规定审核企业资质，并出具审核情

况和参展意见书报送至市商务局。

（六）市交易分团根据各辖区商务部门初审意见，研究确

定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，申报完成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在“参展易捷通”系统提交申请时登记的展品将不

在广交会官网展示。如需维护广交会官网展示的展品信息，请

在获得线上展参展资格后登录广交会官网“云展厅管理”系统

进行相关操作。

（二）自本届广交会起，企业自愿参加线上展，线上平台

按差异化套餐及加量包收取服务费，线下展单独收取展位费。

具体费用标准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企业网上参展申请生效不代表获得参展资格，安排

结果以“参展易捷通”最终公布展位号或市交易分团通知为准。

（四）特别提醒，“参展易捷通”为广交会官方唯一申请

渠道，所有参展事宜，包括缴纳参展费用、办理证件等，均须

通过所属分团办理。广交会出口展不委托除交易团以外的任何

单位或个人代理任何展位申请、安排等事宜，请所有企业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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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惕，谨防上当受骗。

联系人：王其明，联系电话：0580-2280620

邮箱：wqm0580@139.com

附件：浙江省交易团关于第 135 届广交会出口展参展申请工作

的通知（春广交浙团〔2024〕1 号）

舟山交易分团

2023 年 11 月 14 日

舟山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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